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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船只咨询委员会会议文件第  17/2022 号  

 

 

本地船只咨询委员会  

 

对已获批准出租以收取租金或报酬的第 IV类别船只的  

运作牌照附加牌照条件  

 

目的  

 

本资料文件旨在告知委员有关对已获批准出租以收取租金或报酬

的第 IV类别船只的运作牌照附加两项新牌照条件的安排。请委员

备悉本文件内容。  

 

 

背景  

 

2. 为加强宣传和提高公众对已获批准出租以收取租金或报酬

的第 IV类别船只的安全意识，海事处已向该等船只的船东发出提

示信，并随信函夹附两用救生衣卷标（附件1）、两用救生衣穿着

指南的海报（附件2），以及供公众确定船只是否已获批准出租以

收取租金或报酬的二维码海报（附件3）。   

 

3. 在例行巡逻期间发现，这些第 IV类别船只当中，许多都没

有在船上显眼位置展示上述海报及标签，以供乘客参考。于此情

况下，乘客或许难以确定有关船只是否已获批准出租以收取租金

或报酬。此外，船只如没有指明船上存放救生衣的位置，或提供

正确穿上救生衣的指示，一旦发生海上事故，可能会构成潜在危

险，包括造成人命伤亡。  

 

 

建议附加于运作牌照的新牌照条件  

 

4. 根据《商船 (本地船只 )(证明书及牌照事宜 )规例》（第548D

章）第18(1)条，海事处处长可在顾及各考虑因素下，对本地船只

的正式牌照附加任何条件。  

  

5. 就此，现建议在已获批准出租以收取租金或报酬的第 IV类

船只的运作牌照中，加入以下两项新牌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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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此船只须于其客舱最显眼处展示：  

 

i. [X1]张两用救生衣穿着指南 (可供乘客扫描该海报左下角的

二维码以观看示范影片 )或其他合适的救生衣穿着指南的

海报；及  

 

ii. [X]张二维码海报，供乘客查询及确认此船只已获批准出租

以收取租金或报酬。  

 

B. 此船只须于每个存放救生衣的位置展示救生衣卷标。  

 

 

所需行动  

 

6. 获批准出租以收取租金或报酬的第 IV类别船只的船东，须

将其船只的运作牌照送交海事处，以附加新的牌照条件。  

 

7. 各海事分处向船只发出或为其更新运作牌照时，会免费提

供船只须展示的两用救生衣标签、两用救生衣穿着指南的海报和

二维码海报。  

 

 

征询意见  

 

8. 本文建议已于 2022年12月通报第 IV类别船只小组委员会，

现将有关建议提交本地船只咨询委员会备悉。  

 

 

查询  

 

9. 如欲查询发牌条件相关事宜，请致电 2852 3081与牌照及关

务组联络。至于有关两用救生衣标签、两用救生衣穿着指南的海

报和二维码海报等事宜的查询，请致电 2852 4444与本地船舶安全

组联络。  

 

海事处  

2022年12月  

                                                      
1 X相等於「允許運載人數」除以 20（上捨至整數）  



附件 1



附件 2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海事處
Marine Department, HKSARG

可掃描下面二維碼來確定此船
已獲准出租以收取租金或報酬
Scanning of the following QR Code to ascertain 
this vessel is approved to be let for hire or reward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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